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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    
 

開會時間：101 年 2 月 15 日上午 9:30 時  

開會地點：電氣檢驗科技大樓簡報室 

主 持 人：龔科長子文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單 

記錄聯絡人及電話：曹剛維 (02-86488058 分機 622) 

EMC 技術問題窗口：林良陽(ly.lin@bsmi.gov.tw 分機 624) 

安規技術問題窗口：林子民(Bruce.Lin@bsmi.gov.tw 分機 626) 

    

    

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一、 明泰科技提案： 

針對 100/8/15 發出的 BSMI 一致性會議(發文字號: 10060072840 號)內決議之

內容(如圖)想進一步討論，若我們公司產品是 48 port 的交換機(switch)，

是否也同此決議要對每一個 LAN port 執行 ISN 測試？什麼合理的簡化方式是

可以被接受的？ 

 
 

決議:簡化依據結論於下次會議(101.3.14)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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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提案： 

產品在申請 BSMI 認可時，會使用內建或外接式電源供應器，此 power supply

是不會單獨於市場販售的，只會應用於特定後端系統，且最終系統也會申請

BSMI 認證的。在申請 BSMI 安規報告時，電源供應器須單獨取得 BSMI 認可證

書，才能視為認可零件直接予以接受不用針對電源供應器評估。請問，若在

電源供應器取得 CNS14336-1 之完整評估報告的狀況下(但未有 BSMI證書, 也

不會申請 BSMI 證書)是否也可以接受其電源供應器為認可零件直接予以接

受？其規則是否會因”驗證登錄”或”符合性聲明”而不同？符合性聲明是

否能有條件放寬? 

決議: 

1. 資訊類產品其電源供應器可隨產品檢驗或附上CNS14336-1報告，惟影音類產品其隨產品

檢驗之電源供應器報告(CNS14408)不可由CB轉發。 

2. 驗證登錄與符合性聲明規則相同。 

3. 符合性聲明條件無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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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德提案： 

有一已取得 BSMI 證書之數位電視接收盒(DTV set top box)欲增報 AC to DC

電源供應器，其應符合的性能測試標準及項目整理如下，但依測試經驗電源

供應器對 CNS 14409 及 CNS 14972標準之性能測試部分項目並無明顯的影響， 

因此在此提出是否可只對其有影響之部分項目(灰底粗斜體文字部分)進行測

試？未測試之項目及標準於報告中說明或發免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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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上述提案。 

 

 

 

 

 

 

 

 

 

 


